
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

阜新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辽宁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在沈阳

市组织召开了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运管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和辽宁省高速公路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单位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环评单位中环联新(北京)环境

保护有限公司，监理单位辽宁第一交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辽宁驰通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瑞丰电力环境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期环

境监测单位辽宁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四川公路

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抚顺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

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辽宁标普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技术专家共计 23人组成的验收组(名单附

后)。验收组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相关单位的介绍，进行了认真的

讨论，形成如下结论和意见。 

一、工程基本情况 

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路线起于福兴地

镇西平安地西侧（蒙辽界）与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至白家湾子（蒙辽

界）公路工程终点对接，全线位于阜新市境内。路线全长 55.821km，

为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 100km/h，路基宽度 26m，沿线设置大

桥 1446.2m/8 座，中小桥 526.3m/8 座，2 处一般互通立交和 1 处枢纽

互通立交，附属设施工程主要包括 1 处服务区、2 处收费站和 1 处养



护站（与收费站合建）。工程总投资 24.5 亿元，环保投资 7491.9 万元，

占总投资的 3.06%。 

2017 年 4 月，中环联新（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奈

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7 年 12 月，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厅以《关于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

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辽环函〔2017〕

468 号）文予以批复；工程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9 月全

线建成通车，2025 年 5 月完成全部绿化工程。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 号)文，本段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

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符合验收条件。 

二、环境保护措施 

工程全线施工现场设置施工临时设施 16 处，施工结束后项目部

办公区、搅拌站等 5 处施工临时用地完成移交，10 处取土场和 1 处

施工便道完成绿化和植被恢复。工程对全线进行了绿化设计，采用乔、

灌、草相结合的群落结构，绿化植物物种丰富，公路两侧及服务设施

等区域进行了专业景观设计，效果良好。环评要求 5 处安装声屏障的

敏感点，均已落实。1 处要求安装隔声窗的敏感点（把石沟村 4 户）

改为安装声屏障。3 处既有隔声窗又有声屏障的敏感点中：1 处白家

湾子左侧按照环评要求设置声屏障，右侧 4 户隔声窗措施改为声屏

障；1 处砚台山按环评要求设置了声屏障，环评要求设置隔声窗的 6

户房屋已拆除 4 户、1 户无人居住、剩余 1 户；1 处马蹄营子右侧按



环评要求设置了声屏障，左侧环评要求设置隔声窗的 4 户均为农田看

护房。在 10 处敏感点安装了声屏障，2.5m 高声屏障 3581m，3m 高

声屏障 638m，合计 4219m。白玉都服务区设置了 MBR 地埋式一体

化污水处置设施处理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10t/h，处理后回用及绿化。

福兴地收费站、乌兰木图收费站分别设置 1t/h、3t/h 地埋式污水一体

化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绿化或冲洒。本工程沿线服务设施全部采用

地源热泵。白玉都服务区加油站设置了三级油气回收装置。乌兰木图

收费站联合设置 1 处养护站，配备了应急物资。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 

（1）工程总占地面积 443.57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358.79hm2，

临时占地面积 84.78hm2。与环评相比，总占地面积增加 108.33hm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增加 73.59hm2，临时占地面积增加 34.74hm2。 

（2）本工程剥离表土量 815700m3，主要为路基工程区、沿线设

施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取土场剥离表土，剥离的表土用于本项目覆

土绿化，回覆表土 815700m3。全线设置 16 处施工临时用地，其中施

工生产生活区 5处（4处新建、1处租赁现有粮库），占地面积 25.18hm2；

新增 10 处取土场，占地面积 58.17hm2；1 处施工便道占地面积 1.43hm2；

临时占地面积合计 84.78hm2；项目部办公区、搅拌站等 5 处均在施工

结束后完成移交，10 处取土场和 1 处施工便道均在施工结束后完成

了绿化或植被恢复。施工中施工生产生活区均布设在公路旁，交通条

件很便利，不需要新建施工便道；弃渣场并未启用，相应的施工便道



取消；新建施工便道较少，施工便道占地面积共计 1.43hm2。施工结

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了绿化和生态恢复。 

（3）工程对全线进行了绿化设计，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群

落结构，绿化植物物种较丰富，公路两侧及服务设施等区域进行了专

业景观设计，效果良好。 

（二）声环境 

（1）本工程路中心线 200m 范围内敏感目标共计 13 处，均为村

庄，没有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敏感目标数量与环评一致。 

（2）验收调查期间，通过监测和类比，全线 13 处敏感目标昼间、

夜间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和 4a 类标准限值。 

（三）水环境 

（1）本工程沿线涉及细河、扣河子河，监测结果均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标准。 

（2）本次对乌兰木图收费站（旧庙收费站）污水出口水质进行

了监测，监测结果均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 18920-2020）城市绿化用水标准限值。 

（四）大气环境 

（1）本工程沿线服务设施取暖全部采用地源热泵。 

（2）服务区加油站设置三级油气回收装置。 

（五）固体废物 

本工程沿线服务设施均设置生活垃圾收集装置，由当地环卫部门



定期集中清运。公路沿线洒落的固体废物由运营管理单位养护人员定

时清扫，路面及路线两侧围栏内较为清洁。 

（六）社会环境 

工程沿线设置多处桥梁、涵洞和通道，基本满足了当地居民出行

的需要。 

（七）环境风险 

（1）本工程自运行以来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运营管理单位配

备了相关应急措施及物资。  

（2）本工程沿线桥梁设置防撞护栏。 

（八）环境管理 

本工程施工期开展了环境监理和环境监测，编制完成环境监理总

结报告和监测报告；运营期开展了环境监测，制定了运行期环境跟踪

监测计划，环境管理制度基本完善。 

（九）公众意见调查 

被调查的司乘人员和沿线公众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

价为满意或基本满意；工程施工期和运营初期未接到环保方面投诉。 

四、验收结论 

本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行期中，认真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工程无重大变动，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基本落实了污染

防治设施及生态保护措施，对周围环境未产生明显不利影响，不存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列验收不合格情形。

经讨论，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后续要求与建议 

（1）开展工程运营期噪声跟踪监测，并预留资金，视监测结果

适时采取有针对性的降噪措施。 

（2）加强对沿线绿化设施和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定期对沿

线防撞护栏和应急物资等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提高应对环境风险

事故的能力。 

（3）鉴于服务区（含加油站）尚未投运，建议服务区装修阶段

设置食堂油烟净化装置，经楼顶烟道排放。 

（4）建议加油站投运前，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加强风险防范

能力。加油站与设置的油气回收装置同时投运，保证废气达标排放。 

 

辽宁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7 月 25 日 

 

 

 

 

 

 

 

 

 



 


